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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

标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教发[2004]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教委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

学校：

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推进，原国家教委

1996 年发布实施的《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》

和《“红”、“黄”牌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》（教计[1996]154 号）

已不再适应当前普通高等学校发展的需要。为此，在委托有关部

门进行专题研究、充分征求有关教育管理部门和部分高等学校意

见的基础上，对上述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普通

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本办学条件

指标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就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基本办学条件指标》主要用于普通高等学校核定年度招

生规模，确定限制、停止招生普通高等学校，并对普通高等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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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条件进行监测。《基本办学条件指标》的发布实施，有利于加

强宏观管理，逐步建立、健全社会监督机制，有利于促进办学条

件改善和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、健康发展。

二、各地、各部门和各普通高等学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

要、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以及本《基本办学条件指标》的要求，

合理确定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，以维护正常的教学、生活秩

序，保证普通高等教育基本的教学质量和规格。

三、根据指标的用途及其重要性，新修订的《基本办学条件

指标》由以下两部分组成：

1、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：包括生师比、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

专任教师的比例、生均教学行政用房、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、

生均图书。这些指标是衡量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和核定年

度招生规模的重要依据。

2、监测办学条件指标：包括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

比例、生均占地面积、生均宿舍面积、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

台数、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实验室座位数、新增教学科

研仪器设备所占比例、生均年进书量。这些指标是基本办学条件

指标的补充，为全面分析普通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和引进社会监督

机制提供依据。同时这些指标还可反映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

件的改善、更新情况，对提高教学质量和高等学校信息化程度等

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。

四、限制招生、暂停招生普通高等学校的确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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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凡有一项基本办学条件指标低于限制招生规定要求的学校

即给予限制招生（黄牌）的警示，以维持基本办学条件不再下滑，

并促进其尽快改善办学条件。限制招生的学校其招生规模不得超

过当年毕业生数。

2、凡有两项或两项以上基本办学条件指标低于限制招生规定

要求，或连续三年被确定为黄牌的学校即为暂停招生（红牌）学

校。暂停招生学校当年不得安排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计划。

五、请各地、各部门将本通知及《基本办学条件指标》尽快

转发至所属普通高等学校。原《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

条件标准》和《"红"、"黄"牌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》从本通知

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。

教育部

二○○四年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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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

表一、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：合格

学校类别

本 科

生师比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（%）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（平方米/生）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（元/生） 生均图书（册/生）

综合、师范、民族院校

工科、农、林院校

医学院校

语文、财经、政法院校

体育院校

艺术院校

18

18

16

18

11

11

30

30

30

30

30

30

14

16

16

9

22

18

5000

5000

5000

3000

4000

4000

100

80

80

100

70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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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⒈聘请校外教师经折算后计入教师总数，原则上聘请校外教师数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⒉凡生师比指标不高于表中数值，且其它指标不低于表中数值的学校为合格学校。

学校类别

高 职 （专 科）

生师比 具䎀具Ħ高

Ѱ
生生 具Ħ

生ˀ䥖

z瀙ᄀ

z瀙ᄀ

Ĉ

Ĉ

z瀙ᄀ

Ĉ

z瀙ᄀ

z瀙ᄀ

Ÿ

Z瀙ᄀ

z瀙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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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、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：限制招生

学校类别

本 科

生师比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（%）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（平方米/生）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（元/生） 生均图书（册/生）

综合、师范、民族院校

工科、农、林、医学院校

语文、财经、政法院校

体育院校

艺术院校

22

22

23

17

17

10

10

10

10

10

8

9

5

13

11

3000

3000

2000

2000

2000

50

40

50

35

40

高 职 （专 科）

生师比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（%）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（平方米/生）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（元/生） 生均图书（册/生）

综合、师范、民族院校

工科、农、林、医学院校

语文、财经、政法院校

体育院校

艺术院校

22

22

23

17

17

5

5

5

5

5

8

9

5

13

11

2500

2500

2000

2000

2000

45

35

45

30

35

备注：

⒈生师比指标高于表中数值或其它某一项指标低于表中数值，即该项指标未达到规定要求。

⒉凡有一项指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学校，即被确定为限制招生（黄牌）学校。

⒊凡两项或两项以上指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学校，即被确定为暂停招生（红牌）学校。

⒋凡连续三年被确定为“黄”牌的学校，第三年即被确定为暂停招生（红牌）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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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、监测办学条件指标：合格要求

学校类别

本科 高职（专科）

具有高

级职务

教师占

专任教

师的比

例（%）

生均占

地面积

（平方

米/生）

生均宿

舍面积

（平方

米/生）

百名学生

配教学用

计算机台

数（台）

百名学生

配多媒体

教室和语

音实验室

座位数

（个）

新增教学

科研仪器

设备所占

比例（%）

生均年

进书量

（册）

具有高

级职务

教师占

专任教

师的比

例（%）

生均占

地面积

（平方

米/生）

生均宿

舍面积

（平方

米/生）

百名学生

配教学用

计算机台

数（台）

百名学生

配多媒体

教室和语

音实验室

座位数

（个）

新增教学

仪科研器

设备所占

比例（%）

生均年

进书量

（册）

综合、师范、

民族院校
30 54 6.5 10 7 10 4 20 54 6.5 8 7 10 3

工、农、林、

医学院校
30 59 6.5 10 7 10 3 20 59 6.5 8 7 10 2

语文、财经、

政法院校
30 54 6.5 10 7 10 4 20 54 6.5 8 7 10 3

体育院校 30 88 6.5 10 7 10 3 20 88 6.5 8 7 10 2

艺术院校 30 88 6.5 10 7 10 4 20 88 6.5 8 7 10 3

备注：

⒈凡教学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1亿元的高校，当年新增教学仪器设备值超过 1000万元，该项指标即为合格。

⒉凡折合在校生超过 30000人的高校，当年进书量超过 9万册，该项指标即为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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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办学条件指标测算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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